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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文件 
 

 

理工生化〔2023〕10号 

 

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关于印发《生物与
化学工程学院实验中心教学仪器设备管理细则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各部门： 

    经党政联席会议同意，现将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实验中心教

学仪器设备管理细则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6日 

 

  



 — 2 —   

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实验中心教学仪器设备 
管理细则（试行） 

 
教学仪器设备是学院进行实验教学活动的重要物质条件，以合

理购置、加强维护、妥善使用为原则，加强教学仪器设备的管理。

根据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仪器设备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浙大宁理资

〔2021〕3号）、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固定资产管理细则》（理

工生化〔2022〕4号），以充分发挥仪器设备在教学科研中的作用

为出发点，结合学院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本细则所称教学仪器设备是指使用各类学校经费购置

（自制）以及国内外单位或个人捐赠给学院，单位价值在 1000 元

以上，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仪器设备等资产。

本办法所称大型仪器设备是指单位价值在 1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仪

器设备。 

第二条 贵重、精密和稀有设备由实验中心专人负责管理，设

置专用房间存放，不得擅自移动。教学仪器设备未经领用人或资产

管理员同意，不得擅自使用、拆改和调换仪器设备。 

第三条 学院资产管理员和设备领用人应加强管理意识，任何

人不得擅自将教学仪器设备调剂给其他单位和个人。 

第四条 教学仪器设备应以服务教学为主，在满足正常教学使

用需求的前提下，酌情考虑仪器设备出借及借出期限。 

第五条 借用人要具备使用该仪器设备的技术力量，在借用期

限内妥善保管相关仪器设备，填写《生化学院仪器设备借用登记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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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1）并提交实验中心备案，使用完毕应及时归还，拖延且未

及时补办借用手续或影响教学使用者，原则上两年内不得借用教学

仪器设备。仪器设备借出、回收时，双方应共同校验，保证质量和

性能完好。借用期内领用人和借用人及时对仪器设备维护保养，定

期校验和检修，出现设备损坏，相关责任和维修费用由借用人承担。 

第六条 仪器设备信息变更，需填写《生化学院仪器设备资产

信息变更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交由实验中心、资产处备案。 

第七条 教学仪器设备原则上不得借出校外。特殊情况需外借

的，须填写《仪器设备移出校外使用审批表》（附件 3），交由资

产处、学院、实验中心备案。 

第八条 未尽事项参照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仪器设备资产管理

办法》（浙大宁理资〔2021〕3号）、《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固定

资产管理细则》（理工生化〔2022〕4号）执行。 

第九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实

验中心负责解释。  

 

附件：1.生化学院仪器设备借用登记表  

2.生化学院仪器设备资产信息变更申请表  

3.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仪器设备移出校外使用审批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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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

生化学院仪器设备借用登记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借用人  借出人  

借用用途  

借用期限 年  月  日  -----   年  月  日 使用地点  

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借用方意见：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

借出方意见；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日期： 

仪器设备状况（运行是否良好、附件是否齐全等） 

借出时设备状况： 

 

校验人： 

借出时间：         

归还时设备状况： 

 

校验人： 

归还时间： 

注：本表一式叁份，借出和借用双方各壹份，交实验中心壹份。借出期间仪器设备损

坏、维修等由借用人承担。 

 



 — 5 —   

附件2： 

生化学院仪器设备资产信息变更申请表 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： 

经核查实物后确认，本单位以下设备在办理固定资产增置时录入信息有误或有 

变动，现申请进行如下变更： 

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变更字段 原始信息 更新后信息 领用人签字

确认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所在单位意见：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设备管理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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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仪器设备移出校外使用审批表 

设备所属学院、部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项目名称  项目负责人  

校外使用场地名称  校外详细存放地  

校外场地联系人  校外联系人电话  

校外设备保管人 
（学校在岗） 

 保管人联系电话  

校外使用期限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移出校外使用仪器设备清单 

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原领用人 金额（元） 备注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申请理由及依据（合作协议复印件做为附件）： 

所属学院、部门意见：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

日期： 

资产处意见：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

日期： 

分管校领导意见： 
（单价 50万元（含）以
上） 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

日期： 

说明：本表一式贰份，设备所属学院、部门（交至资产管理员留存）和资产处各壹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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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生化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2023年 10月 6日印发 


